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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：本公告所载 2012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计

师事务所审计，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请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 

一、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元 

注：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

二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

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（％） 

营业收入 1,110,278,842.99 

 

3,813,489,476.36 

 

-70.89% 

营业利润 -710,990,976.45 

 

-1,146,807,127.78 

 

 

38.00% 

利润总额 1,086,951,563.67 

 

-1,131,289,546.69 

 

 

196.0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1,102,314,927.35 -1,012,558,403.19 208.86% 

基本每股收益 1.2759 -1.1720 208.86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 

率（%) 

- - - 

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（％） 

总 资 产 3,650,052,870.89 5,895,528,459.37 -38.0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所有者权益 
775,218,950.85 -854,680,072.49 190.70% 

股 本 863,977,948 863,977,948 0.00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
0.90 -0.99 190.91%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公司 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1,110,278,842.99元，较上年同期减少 70.89%。

除了经济环境和市场因素之外，主要原因是自2月份开始公司执行委托加工协议；

截至期末，子公司博莱特尚处于重整执行阶段，不纳入合并报表；子公司新疆海

龙年内处于停产状态。 

公司2012年实现利润总额1,086,951,563.67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196.08%，

主要原因是公司重整程序结束，确认重整收益所致。 

在营业收入降低和重整收益实现双重影响下，营业利润实现减亏38.00%。 

公司201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,102,314,927.35元，较上年

同期增加208.86%，主要原因是公司重整程序结束，确认重整收益所致。 

公司2012年实现每股收益1.2759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208.86%，主要原因是

公司重整程序结束，确认重整收益所致。 

公司2012年末总资产3,650,052,870.89元，较上年同期减少38.09%，主要原

因是破产重整期间剥离非主业子公司及相关资产、博莱特未纳入合并范围所致。 

公司2012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75,218,950.85元，较上年

同期增加190.70%，主要原因是公司重整程序结束，确认重整收益所致。 

公司2012年末归属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0.90元，较上年同期

增加190.91%，主要原因是公司重整程序结束，确认重整收益所致。 

三、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

  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存在差异，主要

原因是公司近期取得进一步证据，表明前期计提坏账的部分应收款项可以收回，

并与会计师达成一致意见。 

对此差异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本公司2012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2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。本公司指定

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以及巨潮资

讯网(www.cninfo.com.cn )。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

息披露工作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若本公司经审计的2012

年度净利润为盈利、净资产为正值，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，敬请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

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。 

 

 

 

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

 

 

 




